附表 
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加嚴管制項目及限值
	適用區域
	管制項目
	現行限值(mg/L)
	本次修正
加嚴限值(mg/L)註

	甲類海域
	生化需氧量
	100
	80

	
	化學需氧量
	200
	160

	
	懸浮固體
	100
	80

	乙類海域
	生化需氧量
	150
	100

	
	化學需氧量
	300
	280

	
	懸浮固體
	150
	100


註：既設業者自107年7月1日施行。若涉及程等改善措施者，於107年3月1日前提出放流水污染物削減管理計畫，經主管機關核定並依計畫內容執行者，自110年1月1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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